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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5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为充实营运资金，集中资源发

展主业，进一步优化公司的经营业务结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珈伟（上海）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珈伟”）、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华源”）拟将所持有参股公司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30%股权、古浪

绿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股权、古浪振业沙漠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股权、金

湖振合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0%股权、金昌振新西坡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0%股权

（以下统称“标的公司”）合计以 28,721.1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西北新华(天津)

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企业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西

北新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上海珈伟、江苏华源不再持有

5家标的公司股权。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对手方西北新华(天津)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尚未完成设立。根据西北新华设立相关安排，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拟

作为普通合伙人，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东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西北新华(天津)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本次交

易的受让方，在满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后，向公司支付相应价款，

其支付款项来源于新能源发电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募集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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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转让部分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将持股的 5家参股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西北新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按交易类型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金额达

到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故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西北新华(天津)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企业名

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2、注册地点：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综合保税区）保航路 1号航

空产业支持中心 437 号室（暂定，以合伙企业实际设立时登记住所地为准）  

3、注册资本： 448,900万元 

4、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5、执行事务合伙人：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 节能管理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7、西北新华股权结构如下：因西北新华为新能源发电类 REITs 项下的合伙

企业，其合伙份额结构较为复杂，且认购方通过产品通道认购。为便于投资者理

解，现简化描述西北新华的股权结构如下：根据合伙企业设立相关安排，陕西新

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拟作为产品的普通合伙人，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

公司之股东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拟作为产品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西北新华与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除上述情况外，西北新华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北新华正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 

西北新华执行事务合伙人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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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2,066,294.07 2,096,677.18 

负债总额 1,781,770.06 1,809,952.52 

净资产 284,524.01 286,724.66 

 2023 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890.00 26,145.36 

营业利润 33,819.17 3,773.61 

净利润 28,635.89 3,18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4,775.08 8,599.51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成立

日期 
主营业务 

古浪绿舟光

伏发电有限

公司 

916206220

672351111 

甘肃省武威

市古浪县古

浪镇香林路 

陈大为 
30,000 万

元人民币 

2013-

05-20 

光伏系统设计、安装、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电池晶硅片、逆变器、自适

应跟日系统及支架的销售、安装、维

护；电力生产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古浪振业沙

漠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916206225

912362255 

甘肃省武威

市古浪县黄

花滩乡绿洲 

陈大为 
9,688万

元人民币 

2012-

04-12 

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建设及设备维

护；电量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排放

消减信用技术服务（根据 CDM框

架）。 

金湖振合新

能源发电有

限公司 

913208310

83139488U 

金湖县塔集

镇金平村

（陈家圩） 

梁永欢 
20,000 万

元人民币 

2013-

11-14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伏电站的投资、

建设、运营、维护，发电站的资产管

理；光伏产品研发、销售；园艺作物

种植、销售。 

金昌国源电

力有限公司 

916203005

99501871J 

甘肃省金昌

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华

东路 68号 

李顺利 

13,540.0

855万元

人民币 

2012-

06-27 

光伏电站开发及运行管理；电力业务

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太阳能

应用技术服务；计算数据运行及维

护，电的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 

金昌振新西

坡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916203000

67213318Q 

甘肃省金昌

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华

东路 68号 

李顺利 
31,600 万

元人民币 

2013-

04-27 

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建设，设备维

护、电量销售；电力技术咨询；兼营

排放消减信用出售（根据 CDM框架）

设备材料销售。 

2、一年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古浪绿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古浪振业沙漠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金湖振合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4,985.37 94,296.73 62,009.92 61,514.10 139,011.15 140,714.75 

负债总额 56,032.55 61,041.48 47,711.46 50,044.68 109,969.39 116,533.66 

净资产 38,952.82 33,255.25 14,298.46 11,469.42 29,041.76 24,181.09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4 月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4 月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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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795.46  2,828.69 6,266.71  1,474.50 13,922.28 3,937.66 

营业利润  5,982.89  890.87 3,008.97  169.06 4,374.40  634.69 

净利润  5,094.45 741.45 2,522.94 134.63 3,547.06 578.00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7,473.06 -78.40 2,360.78 -89.69 6,998.00 635.61 

续上表 

项目名称 
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金昌振新西坡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1,152.75 81,939.68 90,708.49 91,113.70 

负债总额 33,500.23 46,784.65 60,905.24 60,083.36 

净资产 47,652.52 35,155.03 29,803.25 31,030.34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4 月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4 月 

营业收入 12,672.58 2,531.62  13,922.63  2,868.88 

营业利润 7,327.03 736.62 5,812.31 1,292.48 

净利润 6,209.14 641.59 5,034.54 1,159.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33.30 -143.85 9,809.17 103.38 

3、股权结构（本次转让前） 

企业名称 股东情况 

古浪绿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珈伟（上海）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持股 20% 

古浪振业沙漠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珈伟（上海）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持股 20% 

金湖振合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80%，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 20% 

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0%，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 30% 

金昌振新西坡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0%，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持股 10% 

4、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除金湖振合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2019年转让 80%

股权给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时把 20%的股权亦质押给了陕西新华水

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外，其余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情况，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5、经查询，五家标的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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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西北新华(天津)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企业名称以

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西北新华”） 

转让方一：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二：江苏华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方三：珈伟（上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古浪绿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古浪振业沙漠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金湖振合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金昌振新西坡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五家项目公司 

（二）股权交易的前置条件 

1、本次股权转让以下列条件全部成就（除非受让方另行书面豁免）为前

提： 

1.1、本协议已生效； 

1.2、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权不存在被法院冻结的情形。如标的股权被法院

冻结，转让方应于交割日前确保自行解除该股权冻结； 

1.3、转让方持有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如标的股权存在质

押或其他权利负担，转让方应于交割日前确保自行解除该股权冻结； 

1.4、各方均承诺并保证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合法性：除需依法取得本协议

约定的批准、核准或授权以外，各方订立或履行本协议： 

（1）不会违反其营业执照、成立协议、章程或类似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 

（2）不会违反任何相关法律或任何政府授权或批准； 

（3）不会违反其作为当事人一方（或受之约束）的其他任何协议，也不会

导致其对该协议违约。 

2、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以确保上述条件尽快得以满足。如

经一方要求，另一方应在该方提出要求时及时地进行合作并提供一切市场监督

管理局以及其他审批机关、有关机构合理要求的，以及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股

权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和协助。 

（三）转让价款和支付 

1、转让价款 

1.1、各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款的不超过为开展本次股权转让而编制的项目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5167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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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评估报告所确认的截至基准日转让方所持有的项目公司所有者权益评

估价值为基础确认的价格-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签署日项目公司向转让方进行利润

分配的金额。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签署日项目公司已向转让方分配利润合计

【69,600,000.00】元，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所分配利润尚未实际支付。基于股

权评估报告确认的截至基准日转让方所持有的项目公司所有者权益，转让方就本

次股权转让所应支付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287,211,700.00】元，所转让项目公

司股权比例为金湖振合公司 20%股权、古浪绿舟公司 20%股权、古浪振业公司 20%

股权、金昌国源公司 30%股权、金昌振新西坡公司 10%股权。 

1.2、为免疑义，除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签署日项目公司向转让方分配利润外，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内，项目公司所实际发生的盈利或亏损对转让价款不产

生影响。 

2、转让价款的支付 

2.1、在标的股权已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完成交割，且已于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股权转让价款

总额的 90%（人民币【258,490,530.00】元）支付至转让方 1 指定的银行账户。 

2.2、 在支付完毕本协议第 4.2.1款约定款项，且因转让方原因导致的标的

股权被冻结、质押或被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如有）的情形已获得解除后的三个月

内，受让方应将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10%（人民币【28,721,170.00】元）支付至

转让方 1指定的银行账户。 

2.3、为免疑义，各方同意，在受让方按照本协议第 4.2.1 款、第 4.2.2 款

约定将股权转让价款总额支付至转让方 1指定的银行账户后，即履行完毕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全部价款支付义务，转让方 1应自行向其他转让方分配其各自应收取

的股权转让价款。 

（四）已分配利润的支付 

1、就项目公司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签署日已向转让方分配的合计

【69,600,000.00】元利润，依据陕西新华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

西新华投资”）与珈伟新能公司签署的《金昌国源 100MW光伏发电项目股权转让

协议》（合同编号：SXXH-GZXY-金昌国源-20200628-1）第三章第三条第 5 款的

约定，在珈伟新能公司将所持有金昌国源公司股权转让予陕西新华投资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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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缺事项中以下事项：……；如因乙方未完成本条所述事项，对标的公司造成重

大影响导致标的公司造成损失，由珈伟新能以标的公司 30%股权收益弥补损失金

额。”基于前述约定，鉴于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珈伟新能公司尚未完成其解决

金昌国源公司全部消缺事项的义务，各方同意在本次金昌国源公司所应支付的股

东分配款项中暂扣【1,000,000.00】元，且珈伟新能公司应当全力协助金昌国源

公司尽快完成消缺事项的解决，因消缺事项对金昌国源公司所造成的一切费用、

成本、损失等均由珈伟新能公司承担，待消缺事项解决金昌国源公司因消缺事项

而支付的费用、成本和承担的损失等均由珈伟新能公司偿付完毕后的【10】个工

作日内，金昌国源公司应向珈伟新能公司支付前述暂扣款项。对于除暂扣款项之

外的利润分配款项，项目公司应于标的股权已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完成交割，

且已于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

【68,600,000.00】元支付至转让方 1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为免疑义，各方同意，在项目公司按照本协议第 5.1 款约定将应支付利

润分配金额总额支付至转让方 1指定的银行账户后，即履行完毕其全部利润分配

款项支付义务，转让方 1 应自行向其他转让方分配其各自应收取的利润分配金

额。 

（五）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1、交割与交割日 

1.1、于本协议生效日（亦即“交割日”），受让方应取得已生效的、以受

让方为项目公司新股东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出资证明书，完成标的股权转让

的交割。 

1.2、各方同意并确认，项目公司标的股权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后转移至

受让方，受让方自交割日起即成为项目公司标的股权的持有人，并承担相应的股

东责任。 

2、过渡期及过渡期义务 

2.1、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简称“过渡期”）。 

2.2、过渡期内标的股权所对应的项目公司扣除所有成本费用（根据会计核

算准则审计确认）后所形成的净利润归属于受让方所有。 

2.3、过渡期内，如新发生转让方签署的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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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股权设置担保、其他形式权利负担等责任，转让方负责在股转前解除，受让

方不承担该部分责任。如任何第三方，因过渡期内的事由主张其就标的股权享有

任何转让方未对受让方披露的权利的，转让方应在三日内与该第三方沟通，并负

责解除该等权利负担，相应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权利负担对应主债权本金

及利息、税金、违约金以及第三方主张的其他任何应付款项，为解决该事项所需

支付的一切费用和成本等）及责任均由转让方承担。由此对项目公司或受让方造

成一切损失，项目公司或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承担全部责任。 

（六）违约及提前终止 

1、各方均应诚实遵守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

务，或违反其陈述、保证或承诺均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在 15

日内及时纠正违约行为，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2、提前终止或解除 

2.1、除非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否则，本协议不得提前终止： 

(1)各方一致同意提前终止本协议； 

(2)因交割日前转让方的原因导致在诉讼、仲裁中标的股权或项目公司资产

被冻结、查封的，且转让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未能解除该冻结、查封

事项，受让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转让方须赔偿受让方发生的审计和评估费用； 

(3)由于受让方原因导致未能按照约定支付转让价款，每迟延一日，应按未

支付部分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0.5‰】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 90个自

然日的，转让方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受让方须赔偿转让方发生的审计和评估费

用； 

(4)因违约方的持续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继续履行不可能或没有意义的，守

约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2.2、尽管有前述约定，各方同意，如本协议生效日起【120】个工作日内，

本协议所述的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交割以及股权变更登记尚未完成，则本协议自动

终止。 

2.3、如本协议提前终止或解除： 

(1)各方应当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办理本协议终止的后续事项。 

(2)如果受让方已向转让方支付了部分或全部转让价款，那么转让方应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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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终止或解除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取的部分或全部转让价款退还至受

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并且支付该等资金自交付日（含该日）至退还日（不含该

日）期间发生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3)如果已经办理标的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则受让方有义务配合项目

公司在提前终止或解除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重新过户至转让方名

下，转让方应当予以协助。受让方应当将其在本协议项下收到的项目公司标的股

权、印章、证照、文件原路退还转让方。 

五、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认，经各方协商确认，股权转让价款的不

超过为开展本次股权转让而编制的项目公司股权评估报告所确认的截至基准日

转让方所持有的项目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为基础确认的价格-自基准日至本

协议签署日项目公司向转让方进行利润分配的金额。自基准日至本协议签署日项

目公司已向转让方分配利润合计【69,600,000.00】元。基于股权评估报告确认

的截至基准日转让方所持有的项目公司所有者权益，转让方就本次股权转让所应

支付的价款总额为人民币【287,211,700.00】元。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未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因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

经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充实营运资金，集中资源

进一步发展公司主营优势业务，减少公司的经营和管理风险。本次转让的股权所

属的标的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均不属于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

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公司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不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最终数据将以公司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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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股权转让协议》； 

4、关于五家标的公司少数股权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8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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